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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山东高速路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山东

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

及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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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621 号核准，山东高速路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

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2019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4 日，

发行人发行“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9 山路 01”，债券代码“112994.SZ”），发行规

模 5 亿元，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2020 年 4 月 13 日至 2020 年 4 月 14 日，发行人发行“山东高速路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

称“20 山路 01”，债券代码“149093.SZ”），发行规模 5 亿元，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19 山路 01”

已兑付，“20 山路 01”尚在存续期内。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09 号文同意注册，山东高速

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准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

公司债券。2021 年 5 月 28 日至 2021 年 6 月 1 日，发行人发行“山东高速路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

称“21 山路 01”，债券代码“149488.SZ”），发行规模 3 亿元，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2022 年 7 月 13 日至

2022 年 7 月 14 日，发行人发行“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2 山路 01”，债券代码

“149994.SZ”），发行规模 5 亿元，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2022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发

行人发行“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2 山路 02”，债券代码“148109.SZ”），发行规

模 5 亿元，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截至目前，“21 山路 01”、“22 山路 01”和“22 山路 02”均尚在存续期

内。 

二、事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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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2022年12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发行人拟

在经营范围中增加材料销售类目，并根据行政审批部门经营范围备案登记规范化

要求，规范经营范围表述，修订《公司章程》经营范围相关条款。发行人于12月

26日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具体情况如下： 

原经营范围 变更后经营范围 

公路、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市政工程、建筑工程、交通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铁路工程、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资格证书范

围内承包境外公路、桥梁、隧道工

程、港口与航道工程、铁路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出口，工程机械及配件的

生产、修理、技术开发、产品销售、

租赁；筑路工程技术咨询、培训；

起重机械销售及租赁；交通及附

属设施、高新技术的投资、开发；

能源环保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

建设、投资和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

程施工；货物进出口；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设

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技术服

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特种设备

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建筑材料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

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

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塑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石油制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同时发行人根据公司上述经营范围修改情况，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进行

同步修订，具体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

以市场为导向，建立高效机制，强

化企业管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努力为全体股东获得良好的投资

回报。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公路、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市政工程、建筑工程、交通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铁路工程、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承包境外公

路、桥梁、隧道工程、港口与航道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以市场为导向，建立

高效机制，强化企业管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努力

为全体股东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

工程施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货物进出口；

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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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工程、铁路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工程技

术咨询服务；工程机械的租赁、销

售、维修；交通及附属设施、高新

技术及产品的投资、开发、经营；

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项目开发、

建设、投资和经营。（以工商管理

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计、监理除外）；特种设备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

产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

件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销售；玻璃

纤维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以行政审批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三、影响分析 

本次经营范围的修改不会导致发行人主营业务发生变化，不会对发行人的经

营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经营范围变动及公司章程的修订，均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不影响发行人的偿

债能力及到期兑付能力。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有关规定，中信证券作为“20

山路 01”、“21 山路 01”、“22 山路 01”和“22 山路 02”的受托管理人，出具本

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持续跟踪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以及可

能影响债券偿付能力的各类重大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